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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政策惠及民生
涉及医保、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乘坐公交等
本报记者 侯健 张萍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日
照市有许多新政策开始实
施，市民在医保报销、临时
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
面享受到更大实惠。本报
记者仔细梳理一遍，以服
务读者。

普通门诊看病

可享受医保报销

依据文件：《日照市城镇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办法》

惠及人群：日照市70多万
名参加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市民。

以前，日照市参保人员患
病住院的时候和一些患门诊
大病的时候，这些统筹基金才
给予报销，但是一些普通的常
见病、多发病的这些门诊费
用，主要是由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和城镇居民个人
现金负担，门诊统筹主要是解
决这个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

困难群众

可享三种临时救助

依据文件：《日照市城乡
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实施办
法》。

惠及人群：城乡困难家庭
将得到临时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生活救助三类临时救助。
按照方便就医的原则，参

保人员可以选择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学校厂
矿医疗机构等，作为个人的门
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
诊看病也可享受医保报销。

市直城镇低保边缘对象
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
按照35%的比例给予临时医疗
救助，每年救助金额不超过
5000元。

城乡低保家庭中参加当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
试，经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本科
教育大学新生，给予每人不低
于 4000 元的一次性救助。

因突发性原因出现暂时
困难的家庭，按照家庭生活困
难状况和自救能力强弱，给予
1 0 0 0 — 3 0 0 0 元的一次性救
助。

城乡居民

有了最低生活保障

依据文件：《日照市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
法》。

惠及人群：符合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城乡居民

持有日照市常住户口的
城乡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
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的，均有申请获得最低生活
保障的权利。外地来本市就读
的在校学生不享受本市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按规定由

生源地保障。
家庭成员中患有尿毒

症、白血病及植物人等重大
疾病需常年用药治疗的，每
人每月增发4 0元；家庭成员
中因患重病或者重残丧失劳
动能力且家中有非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学费较高，严重影
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单亲家
庭中家庭成员因患重病或者
重残丧失劳动能力的，每人
每月增发30元。

70岁以上老人

免费乘坐公交

依据文件：《日照市老年
人乘坐公共汽车优待规定实
施办法》。

惠及人群：65周岁以上老
人

从 1 月 1 日起，70 周岁以
上老年人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
65 周岁至 69 周岁的老年人乘
坐公交车享半价优待。来日照
市的外地老年人 ,按相应年龄
段凭老年人优待证分别享受
同样优待。目前，日照市65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共有28 . 9万，
占总人口的10 . 3%。

可享受优待的老年人须1

月31日前到市公交公司办理
老年人优待乘车卡。65周岁至
69周岁的老年人须办理“老年
人优惠乘车卡”，70周岁以上
老年人须办理“老年人免费乘
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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